附件1
中共泸州市卫生计生委纪检组
2016年中秋国庆期间开展专项督查的工作方案
   
中秋、国庆将至，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持续发力加压，严防“四风”问题反弹回潮，结合卫计系统实际，特制定本督查方案。
1. 督查对象
（一）委机关各科室；
（二）市直属卫生计生单位。
二、督查内容
（一）委机关及市直属卫生计生单位值班人员到岗情况；
（二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,违规公款吃喝、公款旅游、公车私用、违规发放津贴补贴福利、收送节礼、出入私人会所、违规操办婚丧喜庆等问题；
（三）贯彻落实市纪委《关于加强2016年中秋国庆期间作风建设监督执纪问责的通知》（泸纪发〔2016〕11号）情况；
（四）其他违反廉洁自律有关规定的行为。
三、督查人员
由委纪检组成员和财务科、监察室相关人员组成。
四、督查时间
2016年9月12日至10月8日。
五、督查方式
明查暗访、随机抽查。
六、其他事项
（一）各直属卫生计生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先开展自查，并将自查情况和贯彻落实情况于9月30日前报委监察室。
（二）委纪检组根据检查情况，将及时通报曝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“四风”案件。
 联系人：宋国梅，联系电话：3115460；
[bookmark: _GoBack] 邮　箱：495966963@QQ.com。
